

陕食药监函〔2018〕250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

第244号提案答复的函

定纪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统一我省清真食品标志格式，促进少数民族特色餐饮发展的建议》（第244号）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对您的这种高度责任感深表敬意。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是保障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我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真落实国家民族政策，强化对清真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清真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有了进一步完善，日常监管工作也日趋规范，食品安全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近年来，省食药监管局高度重视清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维护全省清真食品市场秩序。针对曾在市场上出现的假冒清真肉食现象，我局积极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活动，要求地市一旦发现假冒清真肉品事件，第一时间报告当地食安委，在食安委的统一部署下与民族、工商、卫生、公安、检验检疫、质量监督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假冒清真肉品进行联合检查，

形成高压态势，保证少数民族群众能吃上安全放心的清真食品。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清真食品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对您的提案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针对您提出的：“根据《陕西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各相关主管部门和机构应依照各自职责，做好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为少数民族特色餐饮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的建议，按照部门职责，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监管。

一、继续加大对清真食品安全的宣传力度

配合省民委宣传《陕西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要求各地市、省直管县食药监局监管人员认真学习和掌握《陕西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内容，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落实工作要求，加大宣传力度，严格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充分利用陕西食品药品监管微信公众号、微博、“食药安全三秦行”、食品药品安全科普专栏等形式开展广泛宣传活动。提高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对清真食品安全的认识，增强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者知法守法意识和依法生产经营的自觉性，引导消费者正确消费。
不断改进宣传工作，提高群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健全投诉举报体系，充分发挥12331投诉举报热线作用，鼓励消费者积极举报涉及清真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形成社会监督氛围。开展网上“专家热线”、“网上建言”等活动，宣传清真食品安全监管成效，满足公众信息需求，掌握网络舆论引导主动权。
二、加强清真食品的监管力度

全省各级食药部门积极配合民族工作部门做好清真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及时发现并组织调查处理相关违反《食品安全法》《陕西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行为，规范清真食品市场，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

在日常监管过程中，通过抽查检查，投诉举报处理等方式，加强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主要针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户证照是否齐全、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生产经营环节使用的食品原料是否存掺假掺杂行为、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否落实索证索票制度等方面加强监管。对检查中发现的具体问题严格依法查处，并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努力从源头上预防食品安全问题，确保清真食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2017年12月，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制度，通过信用等级评定，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自律，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诚信意识。《制度》通过保护和鼓励诚信企业，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戒力度，节省了监管力量，实现靶向监管。这也要求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格依法守规从事食品生产经营行为，增强自律意识，把好食品安全关，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保障清真食品安全。
三、加大清真食品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全省各级食药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通过严惩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的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和提高清真食品安全的整体水平，维护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执法过程中，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生产经营假冒清真食品的商户，使用和销售来源不明、证票不全的清真食品坚决予以查处。对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采取法律手段绝不姑息，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配合省民委、省工商局等单位开展清真食品专项整治活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就整治活动中发现的清真食品安全问题，依照法律法规严肃查处。对查实的情况引以为戒，建立长效机制，在日常监管中作为重点进行检查，对违法违规的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依法禁止其从事食品行业。
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保障食品安全是我们的职责，特别是清真食品的安全与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与稳定。今后，我们将继续严格执法，落实省委、省政府、国家总局有关清真食品政策要求，做好清真食品监管工作，为我省清真食品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能够给予关注，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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